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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政办函〔2022〕16号
文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2021年度土地卫片执法整改工作情况

的通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按照省、市土地卫片执法工作相关要求，为扎实做好2021年土地卫片执法整改工作，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现将我县2021年度土地卫片执法整改工作情况通报如下:

一、违法图斑情况

（一）2021年1-7月份卫片执法违法图斑
系统判定为违法图斑137宗（其中公益事业项目7宗），监测面积1144.56亩，耕地316.48亩，基本农田173.17亩。具体情况如下（根据耕地面积排名）：

1.胡兰镇：违法图斑17宗，监测面积66.77亩，耕地57.05亩，基本农田55.55亩；
2.南安镇：违法图斑32宗，监测面积85.5亩，耕地39.91亩，基本农田56.19亩；
3.凤城镇：违法图斑18宗，监测面积236.3亩，耕地28.67

亩，基本农田4.63亩；
4.下曲镇：违法图斑9宗，监测面积34.5亩，耕地23.61亩，基本农田20.81亩；
5.南庄镇：违法图斑8宗，监测面积33.66亩，耕地19.89亩，基本农田18.14亩；
6.西槽头乡：违法图斑2宗，监测面积18.4亩，耕地18.39亩；
7.南武乡：违法图斑8宗，监测面积41.43亩，耕地11.76亩，基本农田11.25亩；
8.马西乡：违法图斑9宗，监测面积59.4亩，耕地7.41亩，基本农田2.35亩；
9.孝义镇：违法图斑12宗，监测面积410.6亩，耕地6.76亩，基本农田1.35亩；
10.北张乡：违法图斑6宗，监测面积11.1亩，耕地4.52亩，基本农田1.02亩；
11.开栅镇：违法图斑7宗，监测面积42.9亩，耕地3.47亩，基本农田1.67亩；
12.西城乡：违法图斑2宗，监测面积4.9亩，耕地0.23亩，基本农田0.21亩。
公益事业项目图斑7宗，监测面积99.1亩，耕地94.81亩。其中，县职业中学4宗，监测面积40.2亩，占用耕地36.3亩；污水处理厂3宗，监测面积58.9亩，占用耕地58.51亩。
（二）2021年10-12月份卫片执法违法图斑
市级系统判定为违法图斑88宗（其中公益事业项目６宗），监测面积494.5亩，耕地333.55亩，基本农田81.12亩。具体情况如下（根据耕地面积排名）：

1.凤城镇：违法图斑16宗，监测面积173.5亩，耕地面积152.85亩，基本农田面积2.79亩；

2.胡兰镇：违法图斑10宗，监测面积52.6亩，耕地面积35.15亩，基本农田面积22.07亩；

3.孝义镇：违法图斑12宗，监测面积37.6亩，耕地面积32.64亩，基本农田面积11.76亩；

4.南安镇：违法图斑15宗，监测面积43.9亩，耕地面积17.11亩，基本农田面积18.23亩；

5.下曲镇：违法图斑6宗，监测面积30.9亩，耕地面积14亩，基本农田面积6.94亩；

6.马西乡：违法图斑3宗，监测面积17.6亩，耕地面积12.84亩，基本农田面积0亩；

7.北张乡：违法图斑5宗，监测面积14.8亩，耕地面积12.36亩，基本农田面积4.52亩；

8.南庄镇：违法图斑3宗，监测面积9.3亩，耕地面积7.9亩，基本农田面积0亩；

9.西城乡：违法图斑4宗，监测面积6.5亩，耕地面积4.16亩，基本农田面积2.51亩；

10.开栅镇：违法图斑4宗，监测面积19.2亩，耕地面积3.86亩，基本农田0亩；

11.南武乡：违法图斑2宗，监测面积9.6亩，耕地面积3.07亩，基本农田面积2.94亩；

12.西槽头乡：违法图斑2宗，监测面积7亩，耕地面积2.12亩，基本农田面积0.17亩。

公益事业项目图斑6宗，监测面积72亩，耕地35.49亩，基本农田9.19亩，其中，文水中学1宗，监测面积18.5亩；道路1宗，监测面积1.8亩，耕地0.4亩；残疾人康复中心1宗，监测面积2.5亩；中医院1宗，监测面积24.8亩，耕地24，8亩；马西殡仪馆1宗，监测面积13.4亩，耕地0.03亩；徐家镇学校1宗，监测面积11亩，耕地10.26亩，基本农田9.19亩。

二、整改落实情况

（一）2021年1-7月份卫片执法违法图斑整改情况
截至2月14日，按已整改图斑耕地面积比例由高到低排名，情况如下：
１.开栅镇：违法图斑7宗，拆除1宗，面积1.9亩，耕地1.81亩，基本农田1.67亩，整改比例52.16%；
2.南武乡：违法图斑8宗，拆除4宗，面积29.3亩，耕地5.97亩，基本农田5.54亩，整改比例50.76%；
　　３.南庄镇：违法图斑8宗，拆除3宗，面积10亩，耕地9.93亩，基本农田9.12亩，整改比例49.92%；

４.南安镇：违法图斑32宗，拆除6宗，面积20亩，耕地13.73亩，基本农田18.19亩，整改比例34.40%；
５.凤城镇：违法图斑18宗，拆除2宗，面积8.7亩，耕地8.69亩，整改比例30.31%；
６.孝义镇：违法图斑12宗，拆除2宗，面积11.9亩，耕地0.89亩，基本农田0.75亩，整改比例25%；
７.下曲镇：违法图斑9宗，拆除1宗，面积1.1亩，耕地0.66亩，基本农田0.63亩，整改比例2.79%；
8.马西乡：违法图斑9宗，复垦1宗，面积37.9亩，耕地0.16亩，整改比例2.15%；
９.西城乡：违法图斑2宗，拆除1宗，面积1.8亩，整改比例0%；
10.北张乡：违法图斑6宗，拆除0宗，整改比例0%；
11.西槽头乡：违法图斑2宗，拆除0宗，整改比例0%；
12.胡兰镇：违法图斑17宗，拆除0宗，整改比例0%。 
（二）2021年10-12月份卫片执法违法图斑整改情况

截至2月14日，按已整改图斑耕地面积比例由高到低排名，情况如下：

1.孝义镇：违法图斑12宗，复垦7宗，面积26.7亩，耕地24.63亩，基本农田11.12亩，整改比例75.45%；
2.南武乡：违法图斑2宗，拆除1中，面积7.7亩，耕地1.21亩，基本农田1.14，整改比例39.41%；
3.胡兰镇：违法图斑10宗，拆除1宗，面积8.4亩，耕地7.2亩，基本农田7.1亩，整改比例20.48%；
4.西槽头乡：违法图斑2宗，拆除0宗，整改比例0%；
5.开栅镇：违法图斑4宗，拆除0宗，整改比例0%；
6.西城乡：违法图斑4宗，拆除0宗，整改比例0%；
7.南庄镇：违法图斑3宗，拆除0宗，整改比例0%；
8.北张乡：违法图斑5宗，拆除0宗，整改比例0%；
9.马西乡：违法图斑3宗，拆除0宗，整改比例0%；
10.下曲镇：违法图斑6宗，拆除0宗，整改比例0%；
11.南安镇：违法图斑15宗，拆除0宗，整改比例0%；
12.凤城镇：违法图斑16宗，拆除0宗，整改比例0%。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明确责任，加强领导。各乡镇、县直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土地卫片执法违法图斑整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方案、把准时间节点、狠抓关键环节，确保每个问题有单位牵头、有专人落实。此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务必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部署上来，切实加强领导，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要制定工作方案，迅速动员部署，层层压实责任，确保整改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二）联动协作，合力推进。依据《文水县政府办关于建立打击土地违法联合执法长效机制的通知》（文政办发〔2021〕22号）文件要求，县自然资源、农业农村、公安、行政审批、消防救援大队、供电公司等有关部门要增强大局观念，坚持齐抓共管、通力协作。各乡镇要重点抓好拆除违法图斑的整改工作，确保拆除整改到位，要抓好推填土图斑复耕复绿工作，确保复耕复绿到位；要抓好伪变化图斑的监管工作，确保现场无非农建设。
（三）加强督查，追究责任。本次土地卫片执法违法图斑整改工作应于今年3月10日前完成，届时县政府将组织督查组赴各乡镇督查，并对拆除图斑进行复查。同时，对拆除、复垦率低的乡镇，县政府将给予通报批评，对问题严重的要移送纪检监察机关严肃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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